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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年新竹縣機關學校節電優良評獎活動計畫 

壹、目的： 

我國自有能源不足，為穩定電力供需，行政院乃推動政府帶頭落實節

能，於104年起執行「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」(105~108年)，

定期管考全國機關與學校能源使用情形，109年更延續執行「政府機關及

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(109~112年)」，以期透過機關學校強化節電作為、

提升設備能效及強化負載管理等作法，引領產業響應及全民參與，共同

促進我國能源轉型。 

基於上述，新竹縣政府基於落實分層管理及督導考核之原則，並為能

進一步鼓勵轄內所屬機關學校於前述計畫執行期間，能更積極強化節能

管理、提升設備效能、落實節能措施及擴大教育宣導等作為，特訂定「109

年新竹縣機關學校節電優良評獎活動計畫(以下簡稱本計畫)」，以遴選出

本縣節電推動成效卓越之機關、學校單位，頒發獎狀及獎金表揚其在節

電工作推動之貢獻，未來亦將透過節電分享活動，複製推廣於縣內其他

機關與學校，全面提升本縣公部門節電績效。 

貳、辦理單位： 

主辦單位：新竹縣政府 

承辦單位：新系環境技術有限公司 

參、參與對象： 

新竹縣政府暨所屬之行政機關及學校，分為政府機關組及學校組。 

肆、評比項目與期間: 

以參與本計畫評獎活動單位於本計畫評比期間(109年1~12月)，推動相

關節電措施並有具體節電量之成果列為評比範圍。評比指標包含「整體

節約用電成效」、「採行節約能源具體措施」「其他特殊事蹟及未來規

劃」等三項指標，具體內容及配分方式詳附件4。 

伍、參與方式 

一、報名時間 

有意願參與本計畫評獎活動之機關與學校須於110年3月22日

前，檢附下述須提交之文件資料函文掛號郵寄或親送至「新竹縣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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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業發展處–公用事業科」（30295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），

並將電子檔1份，寄至energy.hchg@gmail.com電子信箱。本案聯絡人：

陳盈彣小姐，聯絡電話：(03)551-7388、傳真：03-558-3167。 

收件日期以收受申請案件當日或郵戳日期(電子公文以發文日)

為準，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。 

二、須提交之文件 

1.基本資料表(附件 1) 

2.分項措施自評表(附件 2) 

3.節約用電措施具體成效說明(附件 3) 

4.節能減碳相關資料及照片(附件 4) 

陸、評審方式 

由主辦單位邀請具節能相關領域之專家組成評審小組，分成二階段對

報名參與對象進行輔導及評量： 

一、第一階段書面審查：由執行單位彙整參與對象填報之表格(詳附件

1、2、3、4)，進行書面初審作業。經審查如有資料不足者，通知

限期補正，逾期未補正，或經評審小組審查為不合格者，不得參與

第二階段訪視審查。 

二、第二階段訪視審查：由本府會同評審小組至參與對象現場，依本計

畫附件 5 所列之評審項目進行實地訪視審查，確認參與對象實際執

行推動之節電措施與成效。 

三、成績計算：召開評審會議，經審查小組委員評分後加總計算各參與

單位之平均得分，平均得分需達 70 分(含)以上者方列入得獲獎之名

單。 

柒、獎勵機制 

一、通過評審且總分達 70 分以上之機關、學校，由主辦單位頒發節電

績優獎狀，並透過本府活動網站披露得獎名單及其優良節能減碳事

項。 

二、依分數高低排序，機關組及學校組分別遴選節電績優者頒發獎金(每

組特優 1 名，獎金 4 萬元；每組優等 3 名，獎金 2 萬元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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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府得邀請獲獎單位配合提出節能減碳事蹟等供節能廣宣使用。 

捌、注意事項 

一、獎金將由本府 108 年新竹縣「縣市共推住商節電行動」承辦單位以

開立之支票方式發放給得獎單位。 

二、所有參與評獎活動單位應放棄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

產權，且基於宣傳需要，主辦單位擁有節電評獎活動成果資料之編

輯及重製光碟、書刊或其他型式宣傳品（含攝影、報導、展出及在

其它媒體、刊登作品）之非營利行為權利。 

三、以上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保留修改、解釋、暫停及終止活動

內容之權利，最新訊息將於活動網站公布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

四、凡參加報名單位，視為已閱讀並完全同意遵守本活動之一切規定。 

五、參與評獎活動單位之報名資料請自行存檔，主辦單位不協助複製或

影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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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109 年新竹縣機關學校節電優良評獎活動計畫 

報名文件 

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 

 

一、 報名組別：□政府機關  □學校  

二、 基本資料 

     參與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

     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代表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職   稱 ：            

 

三、 聯絡窗口 

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職   稱 ：                

   電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傳   真 ：             

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電子信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申請單位用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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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用電管理情形 

（一）基本資料： 

建築物 行政大樓  棟／教學大樓  棟/其他大樓  棟 

基期年(     年) 

建物總樓地板面積 
m

2
 
現況年(109年) 

建物總樓地板面積 
m

2
 

使用人數 行政／教務人員  人；學生  人 

營運時間 小時/天 營運天數 天/年 

台電電號  
 表燈用電 

 契約容量             kW 

電費計價方式 
 

(高壓時間電價：二段式、三段式 ，低壓綜合需量、低壓累進電價) 
註 1：基期年指 貴單位於「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填報網站」公布之基期年為主。00000000000000000 

註 2：基期年泛指 104 年，惟機關學校若因建築物增加(減少)、新增機關(構)學校及機關(構)學校整併、搬

遷者，得依「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」相關規定，向能源局提出調整申請。 

（二）單位用電/節電資訊 

項目 
用電量 

(度) 
EUI 

(kWh/ m
2
.year)   

累計節電量 

(度) 

累計節電率 

(度) 

基期年(    年)    
 

109 年 
    

公告基準值 
  

 
 

註1：上述資料請以「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填報網站」之資料為準。0000000000000000000000 

註2：累計節電量為109年用電量相較基期年用電量減少之差值；節電率則為此差值相較基準年用

電量之百分比。  

（三）資訊/電腦機房資料 

機房名稱 使用電錶號 
樓地板面積 

(m
2
) 

109 年機房用電量 

(度/年) 

    

 
   

註：單位內若無資訊 /電腦機房，本項得免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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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用電設備統計資料(110年現況) 

照明設備 類型 數量(盞) 

T5 電子安定器   

T8 電子安定器   

T8/T9/T12 

傳統鐵磁式 

  

LED 平板燈具   

LED 球泡燈   

其他   

 

空調設備 總台數 9 年以上數量 15 年以上數量 

中央空調主機    

箱型冷氣機    

窗型冷氣機    

分離式冷氣機    

其他    

其他    

註1：若已無螢光燈具或老舊空調，數量請填0。  

註2：照明設備類型指燈具之型式，如山形燈、格柵燈。  

註3：本表為統計表，各單位得另印製「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填報網站」之設備填報列表清

單供佐證附件參考。  

 

（五）109年實際汰換數量 

照明設備 

(螢光燈具換裝 LED 盞數) 

空調設備 

(老舊空調換裝節能空調台數) 

109 年執行數量  109 年執行數量  

110 年預計汰換數  110 年預計汰換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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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節約用電分項措施自評表 

請於下列各分項措施之「自評」欄內圈選。 

措施別 編號 節約能源措施細項 自評 
執行單位
審核(符
合打) 

節能管理

與制度 

1 
成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，由首長或副首長擔任召集人，並派

員擔任能源管理人員辦理節能業務，且每月開會檢討 
□是□否 

 

2 指派指定人員擔任能源管理人員，負責執行節約能源工作 □是□否  

3 每年(定期)統計及比較能源耗用差異 □是□否  

4 
定期維護保養檢查主要能源設備 

(如冰水主機、照明配置、電梯及電力系統等)  
□是□否 

 

5 擬定年度節能目標並編列預算執行 □是□否  

6 派員參加節約能源研習課程或接受過各單位輔導 □是□否  

7 午休或下班期間關閉電腦主機、螢幕、事務機等設備電源 □是□否  

8 制定責任分區管理區域 □是□否  

9 檢視老舊設備數量，加速汰換作業，並定期填報換裝進度 □是□否  

10 
AMI用戶透過台電高壓用戶服務入口網站進行用電需量管

理，轉移尖峰負載 

□是□否 

□無此項  

11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□否  

照明設備 

1 傳統式螢光燈具已全面換裝為LED燈具 □是□否  

2 傳統白熾燈(鎢絲燈)汰換已全面為LED燈具 □是□否  

3 球泡燈、PL燈、投射燈等換裝為LED燈具 □是□否  

4 非經常性使用照明場所，如茶水間，使用照明自動點滅裝置 □是□否  

5 辦公空間採用分段式照明 □是□否  

6 辦公室或走道多引入自然光，減少日間照明設備使用 □是□否  

7 
出口指示燈、避難方向指示燈、消防指示燈等，全面換裝為

LED燈具 
□是□否 

 

8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□否  

空調設備 

1 室內空調設定室溫 26-28℃ □是□否  

2 以風扇加強室內空氣流通降低空調設定溫度 □是□否  

3 空調開放區關閉門窗，冷氣不外洩 □是□否  

4 泵浦加裝變頻器（如區域泵浦、冷卻水塔風車等） 
□是□否  

□無此項  

5 
中央空調裝設能源監控管理系統，評估汰換時將優先考量採

用變頻式主機 

□是□否  

□無此項  

6 依四季外氣溫度調整冰水及循環水泵出回水溫度 
□是□否  

□無此項  

7 老舊空調系統(如低於能源效率基準)，汰換為高冷氣季節性 □是□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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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因數(CSPF)之空調設備 

8 教室或學生宿舍裝設儲值卡系統，訂定合理收費及獎懲 
□是□否  

□無此項  

9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□否  

電力系統 

及電梯 

1 使用能源監控管理系統或用電需量控制器 □是□否  

2 全年平均功率因數 95%(含)以上 □是□否□無  

3 每年定期檢視保養發電機、變壓器等電力系統設備 □是□否  

4 定期檢討合理契約容量訂定值，以減少基本電費支出 □是□否□無  

5 既有電梯增設電力回生裝置 □是□否□無  

6 電梯內照明及風扇裝設自動啟停裝置 □是□否□無  

7 設定電梯隔層停(分單數層與雙數層)以節約用電 □是□否□無  

8 
具兩部電梯以上者，制定使用機制或停用部分電梯，減少待

機用電 
□是□否□無 

 

9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□否  

其它 

1 建築物日曬面裝置遮陽設施，如遮陽板或隔熱紙 □是□否  

2 
長時間使用照明設備地點(如地下停車場)，牆面及天花板選

用乳白色或淡系列，減少照明設備需求 
□是□否 

 

3 
裝設定時控制器控制飲水機之使用時間，並於非上班時間關

閉電源 
□是□否 

 

4 辦理內部節能競賽；遴選成效優良之單位或人員 □是□否  

5 利用內部教育訓練或集會宣導節能觀念及做法 □是□否  

6 
依據能源局之建議，針對資訊機房採用智慧化節能措施 

如溫溼度控制、變頻設備、循環式空調機櫃、智慧電力監控 
□是□否□無 

 

7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是□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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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-節約用電措施具體成效說明 

填表說明：得參考 「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」附件3所列措施填報相關

執行成果。 

推動具體成效  

一、強化節能管理相關做法之說明(如專責組織、管理機制) 

 

二、提升設備效能實質成效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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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動具體成效  

三、落實節能措施(如維護保養、使用行為) 

 

四、擴大教育宣導(如訓練會、說明會、標語或海報) 

 

 



11 

 

推動具體成效  

五、其它特殊事蹟及未來規劃(建物節能措施、使用低碳能源、設置智慧能源

管理系統或推行節約能源永續經營理念等) 

 

註：本表格若不敷使用，得自行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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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-新竹縣機關學校節電優良評獎活動計畫 

節能減碳相關資料及照片 

  

照片說明(執行時間) 照片說明(執行時間) 

  

照片說明(執行時間) 照片說明(執行時間) 

  

照片說明(執行時間) 照片說明(執行時間) 

  

照片說明(執行時間) 照片說明(執行時間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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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新竹縣機關學校節電優良評獎活動計畫 評審項目及配分 

 

評  審  項  目 配分 

一、 整體節約用電成效 

1. 用電指標(EUI) 

 109年EUI相較該單位基準年EUI不成長者得10分，未達者0分。 

 109年EUI≦該單位公告基準值者得10分，未達者0分。 

20 

2. 節電率(109年用電量相較基準年用電量減少之百分比) 

 節電率達5%(含)以上者，得30分。 

 4%≦節電率<5%，得25分 

 3%≦節電率<4%，得20分 

 2%≦節電率<3%，得15分 

 1%≦節電率<2%，得10分 

 0%≦節電率<1%，得5分 

 節電率為負值者，不計分。 

30 

二、 採行節約能源具體措施 

40 

1. 強化節能管理相關做法(專責組織、管理機制，配合度)，10分 

2. 提升設備效能實質成效(如空調、照明、公用設備)，10分 

3. 落實節能措施(如維護保養、使用行為)，10分 

4. 擴大教育宣導(如訓練會、說明會、標語或海報)，10分 

三、 其它特殊事蹟及未來規劃(建物節能措施、使用低碳能源、設置

智慧能源管理系統或推行節約能源永續經營理念等) 
10 

合      計 100 

備註:各負責評審之專家（或委員），得視需要修正本表所列評審項目及配分。 

 


